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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銀行業條例》《銀行業條例》《銀行業條例》《銀行業條例》

(第第第第 155 章章章章)

《銀行業條例》《銀行業條例》《銀行業條例》《銀行業條例》

(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 81(6)條條條條)公告公告公告公告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財政司司長已發出《銀行業條例（修訂第 81(6)條）公告》(公
告)，就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1(1)條計算本㆞註冊認可機構的財

務風險時，認可機構在《有擔保通遞按揭證券化計劃》（按揭證券

化計劃）㆘對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（按揭證券公司）所承擔的財

務風險，或對任何根據按揭證券化計劃發行按揭證券的公司所承擔

的財務風險可獲豁免計算在內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. 按揭證券化計劃由按揭證券公司推出。根據按揭證券化計劃，

按揭證券公司擔保按時支付由香港按揭證券融資 (第㆒ )有限公司所

發行的按揭證券的本金及利息，並為此收取擔保費。香港按揭證券

融資 (第㆒ )有限公司是㆒間特設公司，成立的目的是根據按揭證券

化計劃買入按揭證券公司的按揭，然後發行按揭證券。按揭證券公

司及該特設公司都是根據《公司條例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。

3. 迄今根據按揭證券化計劃發行的按揭證券都是採用背對背及按

揭收入通遞結構 -

(a) 背對背結構――按揭證券公司從㆒間銀行買入㆒批按揭後

將之售予㆒間特設公司，再由該特設公司向該銀行發行按

揭證券。換言之，該銀行將會成為持有該特設公司所發行

的證券的投資者。按揭證券公司擔保按時支付根據按揭證

券化計劃所發行的按揭證券的本金及利息。這種背對背安

排結構簡單，並可以相對較快及較便宜的方式推行。

(b) 按揭收入通遞結構――根據按揭證券化計劃，按揭證券公

司就有關按揭貸款所收到的所有現金（包括利息以及按還

款期與不按還款期付還的本金）經扣除供款管理費及擔保

費後，均會悉數轉付該投資者。根據按揭證券公司的擔

保，證券持有㆟於每個支付日期均會就該等證券收取㆘述

總計金額：(i) 按還款期支付的有關按揭利息，以及  (ii) 按
還款期付還的有關按揭本金。



4. 由於按揭證券公司擔保按時支付有關按揭的所有按還款期的本

金及利息，若出現任何拖欠付款，證券持有㆟對以㆘兩者均有追索

權：第㆒是根據按揭證券公司的擔保而對該公司的追索權，第㆓是

對特設公司的資產的追索權，但以有關按揭的價值為㆖限。因此，

若認可機構買入按揭證券，便會承擔對按揭證券公司及根據按揭證

券化計劃發行按揭證券的任何公司的財務風險。

論據論據論據論據

5. 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1 條載有限制認可機構財務承擔的體制。

第 81(6A)條訂明財政司司長可藉憲報公告修訂第(6)款，列明豁免包

括在 81(1)條內的各類財務風險。  認可機構對按揭證券公司施行的

保險計劃所承擔的財務風險，已在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1(6)(kc)條內

獲得豁免計算。

6. 香港金融管理局（金管局）應按揭證券公司的要求，檢討了在

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1(1)條計算財務承擔時，認可機構在按揭證

券化計劃㆘對按揭證券公司或任何公司的財務風險應否獲得豁免。

基於以㆘原因，金管局認為認可機構因承擔按揭證券化計劃㆘的財

務風險而蒙受損失的機會㆒般比較低 -

(a) 為按揭證券化計劃提供擔保的按揭證券公司是由財政司司

長作為控權㆟的外匯基金全資擁有的香港公營單位(需附合

《銀行業條例》的定義)；及

(b) 根據按揭證券化計劃發行的按揭證券是由相關按揭貸款作

為抵押，這些按揭貸款的質素都得到合理保證，因為它們

都符合按揭證券公司審慎的甄選準則，例如 50%的供款額

與收入比率及業主自住規定。

因此建議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1(6)條，就認可機構在按揭證券化

計劃㆘，對按揭證券公司或發行按揭證券的任何公司所承擔的財務

風險給予特定豁免。

公告公告公告公告

7. 本公告修訂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1(6)條以訂定就按揭證券公司

的按揭證券化計劃而對按揭證券公司或任何發行與該計劃有關的公

司所承擔的財務風險，如該等財務風險是為施行該按揭證券化計劃

而委予按揭證券公司或有關公司的義務所引致的，則該等財務風險

不包括在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81(1)條所指的財務風險內。



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

8. 公告已於㆓零零㆕年㆒月㆔十日刊登憲報，並將於㆓零零㆕年

㆓月㆕日提交立法會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公告的預期實施

日為㆓零零㆕年㆕月㆒日。

建議的影響力建議的影響力建議的影響力建議的影響力

9. 本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㆟權的法例。對財政、㆟手

生產力、環境或持續發展方面並無影響。

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

10. 有關修訂將不會影響《銀行業條例》現行條文的現有約束力。

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

11. 金管局經已就豁免建議諮詢香港銀行公會及香港有限制牌照銀

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，並沒有收到任何反對意見。

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

12. 在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期限屆滿後，金管局將會就

公告所載的修訂，通知所有本㆞註冊認可機構及業界公會。

查詢查詢查詢查詢

13.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與金管局銀行政策處處長

楊雲雲女士(電話︰28781388)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助理秘書長(財經

事務)伍江美妮女士(電話︰25289076)聯絡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財經事務科

㆓零零㆕年㆒月㆔十日


